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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213民初5941号
徐滨：本院在审理原告邓岗诉被告宁波公源生态

建设有限公司、徐滨工伤保险待遇责任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一书一表、外网查询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6日上午9时
40分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530号

叶挺：原告陈武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本金9942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
清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2019年5月16日上午9
时30分在第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209号

庞春琴：原告张永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
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
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

起诉之日为562521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03年2
月10日之前的利息款10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
2019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第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2破5号之一

本院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的申
请于2019年1月29日裁定受理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华夏电源集
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4月25日前，向华夏
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时间：每周
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申报地
址：绍兴市东街260号金丰大厦8楼；邮编：312000；联
系人：赵建强、钟莹；联系电话：0575-85138963；手机：
13004623610、18868828500），并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同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占有的不
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依法行使
取回权。

本院定于2019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绍兴市越
城区人民法院（本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

路500号）第30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初963号

张佳丽（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联兴村墅后
1503号）：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上虞区微融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佳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归还借
款本金人民币55000元，利息17600元（自2017年8月
30日起按年利率24%暂算至2019年1月22日止，以后
利息按年利率24%付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初692号

杭州益骋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佳盛
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益骋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9）浙0604民初692号财产保全民事裁
定书和转为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7日9时在本院
崧厦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903民初315号

时步林：本院受理原告李玉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3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2号

2019年1月30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得胜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博纳斯锻造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温州博纳斯锻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博
纳斯锻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4月15日前，
向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瑞基商务楼
516 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戴迎春，电话：
0577-86662919、15355871961）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
规定处理。温州博纳斯锻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博纳斯锻造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博纳斯锻造有限公司的出资人（潘德飞、张
成华、史权兴、潘德其、项炳麒）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
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博纳斯锻造有限公司出资人
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1号

2019年1月30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西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六
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4月15日前，
向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瑞基商务楼
516 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戴迎春，电话：
0577-86662919、15355871961）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
规定处理。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5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出资人（朱林、朱
维新）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
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
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
法清算的，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林迁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林迁和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以下债权转让给林迁和，截至基准日：2016年7月21日 债权信息如下表所示：

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依法转让给林迁和，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权人
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林迁和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 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陈先生 联系方式：13968813178
林迁和 联系方式：13906674765

2019年2月28日

主债务人

永嘉县永祥锁具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本金额

4998288.23

利息金额

1254823.59

费用金额

1950

本息费合计

6255061.82

担保/抵押人信息

福鼎市金百福门控科技有限公司、金邦顷，李永祥、池炳坤、张美乐的担保及永嘉县永祥锁具有限公司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毛振东提供抵押房产。

李海兵：
你与我司因“长兴（2013）03#地块项目二标段”项目产生债权债

务纠纷，因双方对债权债务金额无法达成一致，你于2016年8月11
日向长兴县人民法院立案起诉（案号：2016浙0522民初5736号），预
通过法院确定金额，现长兴县人民法院一审已判决，判令我司支付
你：工程款1297.832893万元，诉讼费、保全费7.876万元，司法鉴定费
45万元，我司自愿替长兴昆仑置业有限公司承担归还保证金20万
元，合计款项共1370.708893万元。

你又因“长兴（2013）03#地块项目二标段”项目拖欠我司借款，
产生多起债权债务纠纷，因你未归还欠款，我司已通过诉讼解决，法
院判决后，你欠我司2106.501546万元，具体如下：

1、因（2016）浙0106民初8293号、（2017）浙0106执5456号案件，
判决金额75.6474万元+利息65.641658万元，合计141.289058万元。

2、因（2016）浙0106民初8294号、（2017）浙0106执5457号案件，
判决金额543万元+利息452.433737万元，合计995.433737万元。

3、因（2016）浙0106民初8295号、（2017）浙0106执5458号案件，
判决金额226.9万万元+利息172.383157万元，合计399.283157万元。

4、因（2016）浙0106民初8299号、（2017）浙0106执5459号案号，
判决金额35万万元+利息25.329135万元，合计60.329135万元。

5、因（2016）浙0106民初8296号、（2017）浙0106执5460号案件，
判决金额57万万元+利息32.831674万元，合计89.831674万元。

6、因（2016）浙0106民初8297号、（2017）浙0106执5461号案件，
判决金额45万元+利息37.605467万元，合计82.605467万元。

7、因（2016）浙0106民初8298号、（2017）浙0106执5462号案件，
判决金额107.3628万元+利息92.508343万元，合计199.871143万元。

8、因（2016）浙0106民初8300号、（2017）浙0106执5463号案件，
判决金额79.8万元+利息58.058175万元，合计137.858175万元。

以上8案共计：2106.501546万元
综上，你与我司双方互负债务，互享债权，且鉴于上述两笔债务

均系金钱债务，种类、品质相同，符合《合同法》中关于抵销权的成就
条件，我司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九“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
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
务抵销”的约定，有权行使抵销权。

现特发函告知你，我司欠你的款项1370.708893万元，你欠我司
的 款 项 为 2106.501546 万 元 ，将 上 述 两 笔 债 务 在 对 等 金 额
1370.708893万元内相互消灭，以清偿长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
浙0522民初5736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我司及长兴昆仑置业有限
公司需支付你的债务。你在收到此函后，我司及长兴昆仑置业有限
公司欠付你的债务1370.708893万元立即消灭，你欠我司的剩余款项
735.792653万元，望你尽快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支付义务，逾期你
将承担更多的支付义务。 杭州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债权债务抵销通知书

叶炳武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叶炳武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兴银HZ-2018-竞价-004），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叶炳武。叶炳武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叶炳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炳武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叶炳武联系电话：1360113374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联系电话：0577-56969696

叶炳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9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欧阳机电有限公司

合计

基准日（2018年8月8日）本金

5000000

5000000

基准日（2018年8月8日）欠息

1665900

1665900

垫付费用

8000

8000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合信防爆电气有限公司，湖北欧阳实业有限公司，周勇、黄贤忠、陈余海、黄贤节、黄贤孝

浙江联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温州索立电气
有限公司、浙江上力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华
嘉气动有限公司、潘秀丰、张晓红、林少娥、
金建勋、黄小阳、潘光福、董岩花、陈斌雷、潘
秀敏：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小
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
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
款义务。截止 2018 年 8 月 13 日，浙江联众
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
人 民 币 2452786.43 元 ，贷 款 利 息 及 罚 息

884004.3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
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转让人”）已与徐玲红
（“受让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对
浙江联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享有的贷款本
金2452786.43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请
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9年2月28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CEBAMC-YIV-B-2019-002），日期2019年2月18日），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绍越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日

注：1.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5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康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万事达集团有限公司

浦江县白马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灵龙管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富雅提花纺织有限公司

担保人信息

武义奥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永康市高磊五金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康帅有限公司、胡森秀、吕关德、吴龙高、应绸、应杰

浙江弗兰实业有限公司、永康市消防水枪厂（普通合伙）、上海韧腾电机有限公司、胡慧敏、胡聃、程文全、程美巧

浙江省浦江金垒有限公司、江西天丰铜业有限公司、张永清、郑鲜凤、张庚兴、周玉兰、周晓明

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安徽灵龙管业有限公司、殷吉龙、吕小萍

绍兴柯桥顶正纺织品有限公司、陈永亮、郑潺碧、马雅珍、朱国扬

债务情况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万元）

470.75

1451.31

1000

500

700

4122.06

利息（万元）

281.2

515.8

259.53

103.17

12.6

1172.3

担保方式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备注


